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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二届会议 

2003年 5月 12日至 23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4 

已获授权的领域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资料 
 

 

  芬兰 
 
 

1.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一届会议的报告所载建议与芬兰有关，特别是与萨米人

有关。 

2. 芬兰约有 7 000萨米人。
1  
其中大部分约 4 000人仍居住在称之为萨米家园

的土著地区。这个地区由拉普兰省的四个最北部的城市乌茨约基、伊纳里、埃农

泰基厄和索丹屈莱市的北部地区组成。 

3. 自 1995 年修改了《芬兰宪法》后，萨米人就在其土著地区内享有语言和文

化方面的文化自治权。芬兰萨米人议会是芬兰萨米人的民选代表机构。萨米文化

自治的内容包括萨米人议会负责处理有关萨米语言和文化事宜以及萨米人作为

土著人民的地位问题。 

 “论坛吁请各国在本十年结束之前通过《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
2
 

4. 尽快通过该宣言草案将是朝更好地促进和保护土著人民的方向迈出的重要

一步。芬兰一直积极参与拟订宣言草案工作小组的工作，并致力于这个共同目标，

即大会在 2004年、也就是在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结束之前通过该宣言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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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芬兰认为该宣言草案已大致就绪可供通过。芬兰力求尽量尊重该宣言草案的

原有措辞，例如，通过采取灵活解释的办法，从而尽可能少做修改使其获得通过。 

 “论坛鼓励各国让土著人民组织的代表参加政府代表团，出席闭会期间关于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的非正式会议。”
3
 

6. 关于宣言草案的拟订，芬兰主张对所有有关各方采取透明和公开的程序，并

让它们在谈判进程的不同阶段平等参与谈判。芬兰欢迎最近在透明度方面的进

展，特别是有可能让土著人民的代表参加工作组 2002年 12月届会期间所举行的

政府间会议。 

7. 到目前为止，闭会期间非正式会议只对政府代表开放。为了让土著人民参与

谈判进程，芬兰代表团已在其权限内将闭会期间非正式会议的内容通报给萨米人

议会。 

8. 北欧各国继续在土著人民问题上进行合作，就该宣言草案举行了非官方会

议，会议向北欧政府和土著人民代表开放。芬兰政府赞助萨米人议会的一位代表

出席了这些会议。 

9. 此外，芬兰政府还赞助萨米人议会的一位代表作为芬兰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

加了工作组 2002年 12月的会议。 

 “论坛鼓励各国与土著人民协商，制订与土著问题有关的宪法规定和国家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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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于萨米人实行文化自治，萨米人议会可采取主动行动，就萨米人语言、文

化及其作为土著人民的地位等事项提出建议和声明。最重要的是，对于可能立即

和以具体方式影响萨米人作为土著人民地位的意义深远的所有重要事项和措施，

芬兰公共当局都有法律责任与萨米人议会协商（萨米人议会条例第 9 条），例如

采矿索赔、社会规划、租赁国有土地、建立自然保护区、开辟与萨米文化有关的

生计来源、用萨米语教学和进行关于萨米语言的教育、社会和保健服务以及其他

任何影响萨米语言、文化或萨米人作为土著人民地位的问题。 

11. 尽管在芬兰议会为萨米人保留一个席位的构想一直被否决，但在芬兰立法中

已经规定政府和议会有义务听取萨米人对所有其特别关心的事项的意见。 

 “论坛请各国政府把土著人民的知识、精神和宗教传统、风俗习惯和礼仪、

历史、宇宙观、哲学和价值观等纳入政府的方案、计划以及教育和文化政

策中。土著人民对他们的圣地和礼仪物件的权利及其对祖先遗物的分配权

利应受到尊重。他们希望能够收回其文化财产，特别是未经他们同意取而

拿走的那些财产，并希望恢复和保护他们的环境、土地和资源。应当向非

土著儿童和年轻人介绍由用于旅游的古文化区和圣地所构成的文化遗产，

让他们知道土著文化对所有社会及全球化的世界所作的贡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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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照文化自治的概念，由萨米人议会决定从国家预算中分配多少资金用于萨

米文化并支持萨米人的组织活动。在 2003 年国家预算教育部项下，为萨米人文

化批款 168 000欧元。 

13. 这笔文化批款对萨米人社区是巨大的支持，有助于促进芬兰约 30 个萨米人

组织开展活动。萨米人组织在萨米人参与芬兰社会、发展和恢复萨米语言和文化

以及保持萨米传统并将这一传统传承给新一代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

笔批款是根据申请通过赠款和补贴方式分发的。此外，还经常颁发特别文化奖金，

而且无需申请。 

14. 除了这笔文化批款，芬兰教育部还从财政上支助与北欧萨米人有关的艺术家

开展活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萨米人理事会芬兰部开展的活动。萨米人理事会是

在芬兰、挪威、瑞典和俄罗斯联邦的萨米人组织和协会之间的协商组织。在这方

面，必须指出，目前芬兰的萨米文化正在蓬勃发展。 

15. 拉普兰伊纳里的西达博物馆陈列了大量土著文化物件和其他财产，以及全面

展现芬兰三大萨米文化（分别是北部、伊纳里和斯科尔特萨米人）的精神和物质

传统的各种样品。根据西达博物馆数据记录计划，该博物馆负责记录萨米土著地

区的数据并包括在海外的芬兰萨米人的活动。此外，西达博物馆还正在规划一项

欧洲联盟的项目，即查找流失在海外的萨米文物，如有可能和必要，将争取得到

这些文物或财产，以便长期借给该博物馆。该博物馆还包括一个露天式展馆，这

是在欧洲区域开发基金、芬兰教育部和萨米人博物馆基金的协助下于 2000 年修

复的。 

16. 赫尔辛基大学执行了一项编篡萨米人文化百科全书的项目。该项目是为了系

统地收集萨米文化的资料，在 2003 年期间提供全面的电子数据库。该数据库包

括萨米人的各项权利、萨米语言、历史、流行传统、神话、音乐、经济、自然、

艺术等。在欧洲联盟的协助下，芬兰教育部和芬兰文化基金应能在 2004 年以图

书形式出版这一数据库。 

17. 自 1999 年公布《全面教育法》以来，国家定期专门为萨米土著地区当地政

府和其他教育业者提供补贴。国家补贴的目的是支持和促进用萨米语教学和进行

关于萨米语言的教育。2003年，修改了国家补贴的条件，以便用萨米语向更小的

群体提供萨米语言的教育，从而在整体上使更多的人接受这类教育。 

18. 对基础教育教学大纲进行了试验，确认可开展少数群体、特别是萨米人的语

言和文化的教育。2004年拟通过的教学大纲将考虑这一试验的结果。在 2003-2004

学年，教授萨米文化的课程已纳入基础教育的教学大纲。在这一试验结束后，将

根据情况加以修改，以便将其扩大到芬兰所有开展基础教育的学校。 

19. 教学大纲的试验基础除基础教育外，提到了各种价值观，其中包括人权、平

等原则、民主、环境的可持续使用和接受多元文化等。它进一步指出,教学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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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是在土著文化、北欧文化和欧洲文化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芬兰文化。此外，

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考虑到国家和地方特点、民族语言、两大教会、萨米人作为土

著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地位等等。 

20. 萨米人对拉普兰北部土地的权利仍是个棘手的问题。芬兰政府尚未批准国际

劳工组织 1989 年关于独立国家土著和部落人民的第 169 号公约，因为芬兰立法

没有全面承认萨米人对其传统上所占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芬兰政府目前正在

研究批准公约的条件。 

21. 然而，在这方面，必须强调拉普兰北部地区大片土地构成了自然保护区、旷

野地带、国家公园和自然公园。在旷野地带，包括萨米人在内的当地民众一直保

持着捕鱼和打猎的传统权利。在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当地民众大都享有饲养

驯鹿的权利，这被认为是萨米人传统生计来源。
6  
鉴于国家公园的条例和章程对

土地使用有种种限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萨米人在所有国家公园的咨询委员会都

有代表。 

 注 

 1 
这是芬兰萨米人议会于 1995年提供的数字。

 

 2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2年，补编第 23号》（E/2002/43/Rev.1）,第一章，B节，

第 18段。 

 3
 同上，第 19段。 

 4
 同上，第 23段。 

 5
 同上，第 27段。 

 6 
应当指出，饲养驯鹿并不是萨米人的专属权利，这和瑞典及挪威的做法相反。

 

 

 


